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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8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2019-43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公司拟

对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路发”）进行增资，增持前公司持

有路发公司 20%的股权，增资后公司持有贵州路发 40%的股权。贵州路发主要资

产为明泥湾 4.5602平方公里的磷矿采矿权和永温 8.38 平方公里的磷矿勘探许

可，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1、公布矿产储量和实际储量存在差异风险：虽然有专业机构对磷矿资源储

量进行了核实，但基于目前矿产资源储量的核实方法的科学性程度的限制，所公

布核实的资源储量与实际的储量可能存在差异的风险；  

2、政策和税收风险：如果国家在矿产资质准入、环保审批、安全生产、税

收等方面政策发生变化，则会影响政立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和盈利情况；国家对

矿业权实行有偿使用，企业在使用矿业权时需缴纳矿业权使用费、矿业资源补偿

费、资源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等，如果国家对矿业权有偿使用的税

费标准发生变化，将对公司矿业权的实际收益产生影响。 

3、由于矿产资源采掘行业的特点，公司并不能完全规避安全生产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贵州路发及其股东梁红革、梁绍荣、梁迪峰签署《安徽省司尔特肥 

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梁红革、梁绍荣、梁迪峰有关贵州路

发实业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公司拟以人民币 20,000

万元对贵州路发进行增资，其中人民币 2,916.67 万元计入贵州路发新增注册资

本,人民币 17,083.33 万元作为公司认缴新增注册资本的溢价计入贵州路发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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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积。增资前，贵州路发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750 万元，公司持有贵州路发

20%股权；增资完成后，贵州路发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11,666.67 万元，公司

持有贵州路发 40%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此项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无需相关部门审核批准。 

（四）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具体增资事宜。 

二、交易方的基本情况 

梁红革，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52252219660928****，住所：贵州省开

阳县金中镇开磷社区轩辕寺****。现任贵州路发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贵州路发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梁绍荣（梁红革之父），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52252219410912****，

住所：贵州省开阳县金中镇开磷社区晏家寨****。 

梁迪峰（梁红革之子），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52012119920316****，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建筑巷****。 

以上三位自然人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注册号：520121000018371； 

2、名称：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开阳县金中镇吉乐湾； 

5、法定代表人：梁红革； 

6、注册资本：捌仟柒佰伍拾万元整； 

7、成立日期：1996年 09 月 06日； 

8、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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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

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磷矿石开采（仅限于分支机构）、销售；硫铁矿、铝锌矿、铝钒土、磷矿粉、磷

矿砂购销；二三类机电产品、汽车配件、五金交电、劳保用品、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物品）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白肥、磷肥、磷铵、磷酸钠盐、磷酸二氢钾、

磷酸氢钙、硫酸、复硅酸钠、磷酸铵、磷石膏、烧渣、盐酸的（凭前置许可证）

生产和销售；装卸、搬运服务。 

   贵州路发目前经营状况良好，系本公司最大的磷矿石供应商，地处贵州省开

阳县，目前拥有明泥湾 4.5602 平方公里的磷矿采矿权和永温 8.38平方公里的磷

矿勘探许可，该矿区属我国高品位优质磷矿富矿区。永温磷矿目前已经进入勘察

阶段，矿石品位预计在 30%以上。 

（二）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梁红革 6,787.50 77.57 6,787.50 58.18 

公司 1,750.00 20.00 4,666.67 40.00 

梁紹荣 175.00 2.00 175.00 1.50 

梁迪峰 37.50 0.43 37.50 0.32 

合  计 8,750.00 100.00 11,666.67 100.00 

（三）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贵州路发资产总额为 154,197.67万元，负债总额

为 74,345.97万元，净资产为 79,851.70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2,431.38

万元，净利润 3,217.95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贵州路发资产总额为 135,948.04 万元，负债总额

为 57,085.05万元，净资产为 78,862.99万元；2019年 1-3月营业收入 13,096.82

万元，净利润-880.16万元。（未经审计） 

四、所涉明泥湾 4.5602 平方公里的磷矿采矿权的情况 

（一）已取得贵州省国土资源厅核发的《采矿许可证》，基本情况如下： 

1、证号：C5200002011046120111272 

2、采矿权人：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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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址：开阳县金中镇吉乐湾 

4、矿山名称：开阳县永温乡明泥湾磷矿 

5、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有限期限：17年 3个月，自 2014年 1月至 2031年 4 月 

7、开采矿种：磷矿 

8、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9、生产规模：80万吨/年 

10、矿区面积：4.5602平方公里 

（二）矿业权取得方式和时间、最近三年权属变更的方式、时间和审批部门

及最近一期末账面价值  

2011 年 4 月 28 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以黔国土资矿证字［2011］112 号批

准开阳县永温乡明泥湾磷矿 80 万吨/年生产规模采矿权。近三年权属未发生变

更。 

最近一期期末账面价值：截至 2019年 3月 30日，该采矿权账面价值 1,166.73

万元(未审计)。 

(三)矿业权对应的矿产资源类型、开采方式、主要产品或者服务的用途、销

售方式  

1、资源类型：磷矿石（海相沉积磷块岩） 

2、开采方式：地下开采（采用竖井斜坡道联合开拓方式） 

3、主要产品：磷矿石 

4、用途：主要用于磷肥及磷深加工系列产品 

5、销售方式：对外销售和内部使用 

（四）矿业权的矿区范围、矿区面积、矿产资源储量情况、资源品位 

地理位置：明泥湾矿区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城北西约14KM处，隶属开阳

县永温乡安大村所辖，位于东经106°51′19"-106°52′57"，北纬27°10′

30"-27°11′45"，矿区面积4.5602平方公里。 

储量：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州地质勘查院于2006年8月提交的《贵州省开阳

县永温乡明泥湾磷矿勘查地质报告》及2008年3月扩界详查报告，该报告通过评

审并已备案，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合计为3,699.45万吨。 

品味：矿区磷矿石品位大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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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业权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情况。 

采矿权抵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阳县支行，抵押期限自 2017 年

12月 26日至 2020年 12月 25 日。 

（六）本次交易涉及规定的矿业权各项费用已缴清。 

（七）项目审批均已取得项目审批、安全、环保审批。 

矿产资源不存在违规开采、环保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等情形，也未受到其他

任何处罚。 

（八）矿业权近三年的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2016年-2018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不包括内部使用部分）分别为 21,756.93

万元、22,041.69 万元、21,403.80 万元；实现净利润（不包括内部使用部分）

分别为 5,423.82万元、1,215.00 万元和 3,895.90万元。(未审计) 

（九）矿业权投资的合规性  

矿业权并未发生转让，仍属于贵州路发所有，因此，本次收购事宜并不涉及

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十）矿业权投资的生效条件  

矿业权并未发生转让，仍属于贵州路发所有，矿权人未发生变更，故不涉及

履行权属转移程序和生效条件的问题。 

五、所涉永温 8.38 平方公里的磷矿勘查许可证的情况 

（一）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基本

情况如下： 

1、证号：T52520130703048000 

2、探矿权人：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 

3、地址：贵州省贵阳市开阳县金中镇吉乐湾 

4、勘查项目名称：贵阳省开阳县永温磷矿勘探 

5、地理位置：开阳县 

6、勘查面积：8.38平方公里 

7、有限期限：2017 年 7 月 3 日至 2019 年 7 月 3 日（贵州路发已经向贵州

省自然资源厅提交了探矿权保留申请，并于 2019年 6月 27日收到贵州省自然资

源厅行政许可受理事项受理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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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勘查单位：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 0五地质大队 

（二）矿业权取得方式和时间、最近三年权属变更的方式、时间和审批部门及

最近一期末账面价值  

2013年7月3日，贵州路发通过协议出让方式获得贵州省国土资源颁发的勘查

许可证。最近三年权属未发生变更。 

（三）矿业权对应的矿产资源类型、开采方式、主要产品或者服务的用途、销

售方式  

1、资源类型：磷矿石（沉积型磷矿床） 

2、开采方式：坑采 

3、主要产品：磷矿石 

（四）矿业权的矿区范围、矿区面积、矿产资源储量情况、资源品位 

地理位置：永温磷矿堪查区位于贵阳市20°方向直距约60KM处，行政区属开

阳县永温乡。地理坐标：东经106°52′41"-106°54′08"，北纬27°10′

30"-27°12′38"，勘查面积8.38平方公里。 

2017年5月31日，内蒙古科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受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委托提

交了《贵州省开阳县永温磷矿勘探探矿权评估报告》，评估目的为为有偿处置采

矿权提供价款参考意见，评估基准日为2017年3月31日，评估用生产规模为300

万吨/年，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9,319.20万吨。 

品味：勘查区首采地段平均含量31.43%，矿床平均含量30.06%。 

（五）矿业权没有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六）本次交易涉及规定的矿业权费用情况 

2018年1月23日，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下发了《关于分期缴纳贵州省开阳县永

温磷矿详查探矿权价款的通知》（黔国土资储资函〔2018〕45号），贵州省开阳

县永温磷矿详查探矿权评估价款为21,388.09万元，贵州路发永温磷矿第三期探

矿权价款8,555.236万元截至目前尚未缴纳。 

（七）矿业权投资的合规性  

矿业权并未发生转让，仍属于贵州路发所有，因此，本次收购事宜并不涉及

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八）矿业权投资的生效条件  

矿业权并未发生转让，仍属于贵州路发所有，矿权人未发生变更，故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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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权属转移程序和生效条件的问题。 

六、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价格和金额：根据贵州路发所拥有的矿产资源储量，同时考虑到

公司与贵州路发业务及区域良好的互补性，经协议各方友好协商，以人民币

20,000万元对贵州路发进行增资，其中人民币 2,916.67万元计入贵州路发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083.33 万元作为公司认缴新增注册资本的溢价计入贵州路

发的资本公积。 

（二）利润分配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贵州路发 40%股权，其中 20%股权享有的利润

分配权在本次增资交割日起三年内由梁红革享有，三年期满后，由公司按照实际

持股比例享有利润分配权。 

（三）增资款用途：原股东和贵州路发承诺并保证, 本次增资之增资款项将

优先用于贵州路发采矿权价款剩余款项的支付, 其余资金用于贵州路发对外债

务偿还及所属矿山改造和运营投入。路发实业在使用本协议约定的增资款项时，

应事先取得公司书面同意。未经公司事先书面同意, 增资款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四）业绩和开采量承诺： 

原股东共同并连带地承诺, 贵州路发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

期间开采磷矿石合计不低于 450 万吨，若未能完成上述产量，由原股东按差额产

量吨数*100元/吨向公司支付产量不足的补偿金额。 

同时，原股东共同并连带地承诺, 贵州路发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2020年 7月 1日至 2021 年 6月 30日、2021年 7月 1 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期间合并报表口径的净利润(本协议所称净利润以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 下同)应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2 亿元、1.5亿元和

1.8亿元，若低于上述净利润，由原股东按差额利润向公司支付利润补偿金额。 

补偿支付方式：触发补偿时，公司有权要求原股东按照上述产量不足补偿及

利润补偿合计金额对公司进行补偿。原股东应当在协议约定的承诺期间结束后

30日内以股权向公司进行补偿，补偿股权数量以每元出资额对应 20元的价格计

算，也即补偿的股权数=产量不足的补偿金额及利润补偿金额的合计数除以 20。 

（五）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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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路发董事会成员三名，其中公司有权委派一名董事。公司有权委派 1名

财务负责人对贵州路发进行日常财务管理。路发实业应为该等财务负责人行使职

责提供条件，保证其对路发实业及其子公司财务信息的知情权和管理权。 

本协议签署后，公司有权委派管理人员负责路发实业所生产磷矿石的销售工

作，由公司确定销售对象、代表路发实业签订合同及负责收款等，原股东负责配

合磷矿石销售的运输工作等。 

（六）回购条款 

各方同意, 交割日起三十六（36）个月至六十(60)个月期间,梁红革或路发

实业可以回购投资者届时持有之路发实业的 20%股权(“回购权”)。如梁红革或

路发实业行使回购权, 应向投资者发出书面回购通知。 

（七）排他性约定：交割日后十五(15)个月内, 未经公司事先书面同意,贵州

路发不得以任何方式与任何第三方就转让贵州路发账面价值超过人民币 100 万

元的资产达成合意, 不得通过增资或其他方式引入新股东；不得筹划贵州路发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或新三板挂牌事宜。 

七、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双方的合作保证了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磷矿石的供应，对公司

产业链向上游延伸、技术上合作交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为公司今后的快速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公司以自有资金对贵州路发进行增资，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不

良影响，后续公司将有效监控本次增资资金的使用，防范投资风险，维护投资者

利益。 

八、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梁红革、

梁绍荣、梁迪峰有关贵州路发实业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